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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/T 9966.13-XXXX 

 

前   言 

 

GB/T 9966《天然石材试验方法》共分为 18 个部分： 

——第 1 部分：干燥、水饱和、冻融循环后压缩强度试验； 

——第 2 部分：干燥、水饱和、冻融循环后弯曲强度试验； 

——第 3 部分：吸水率、体积密度、真密度、真气孔率试验； 

——第 4 部分：耐磨性试验； 

——第 5 部分：硬度试验； 

——第 6 部分：耐酸性试验； 

——第 7 部分：石材挂件组合单元挂装强度试验； 

——第 8 部分：用均匀静态压差检测石材挂装系统结构强度试验方法； 

——第 9 部分：通过测量共振基本频率测定动力弹性模数； 

——第 10部分：挂件组合单元抗震性能的测定； 

——第 11部分：激冷激热加速老化强度测定； 

——第 12部分：静态弹性模数的测定； 

——第 13部分：毛细吸水系数的测定； 

——第 14部分：耐断裂能量的测定； 

——第 15部分：耐盐雾老化强度测定； 

——第 16部分：线性热膨胀系数的测定； 

——第 17部分：盐结晶强度的测定； 

——第 18部分：岩相分析。 
本部分为 GB/T 9966 的第 13 部分。 

本部分按照 GB/T 1.1-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部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。 

本部分由全国石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460）归口。 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南安市

质量计量检测所、环球石材（福建）有限公司。 
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：周俊兴、杨松林、李永强、刘俊峰、林婷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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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9966.13-XXXX 

天然石材试验方法 

第 13 部分：毛细吸水系数的测定 

1  范围 

本部分规定了天然石材毛细吸水系数试验的原理、仪器设备、试样制备、试验步骤、试验结果

和试验报告。 

本部分适用于天然石材毛细吸水系数的测定。 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

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9966.3  天然石材试验方法  第 3 部分：吸水率、体积密度、真密度、真气孔率试验 

GB/T 13890  天然石材术语 

GB/T 17670  天然石材统一编号 

3  术语和定义 

    GB/T 13890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4  原理 

试样干燥至恒重后，将其一面（未经处理过的面）浸入水面以下（3±1）mm 深处，在规定时

间段测量质量增长量，计算毛细吸水系数，即单位面积随时间的吸水量。 

5  仪器设备 

5.1  带盖的平底水箱：内置非氧化性、非吸附性的样品支架。 

5.2  水位控制装置：维持水箱中水面高度恒定。 

5.3  计时器：可精确到 1 s。 

5.4  鼓风干烘箱：可保持温度在（65±5）℃。 

5.5  天平：可精确到 0.01 g。 

5.6  游标卡尺或其他长度测量工具：测量精度不低于 0.1 mm。 

5.7  温控设备：保持房间温度在（20±5）℃。 

5.8  干燥器。 

6  试样制备 

6.1  试样数量 

在同批中至少应选择 6 个试样用于测试。测定与每个各向异性面有关的水面上升方向，如层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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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脉，每个平面上各向异性的方向应在样品面上用两个平行线标明。 

样品经过粗加工，或者具有一个或两个抛光或研磨面时，将这些面垂直放置（经过处理过的面

不应作为浸泡面）。 

6.2  试样尺寸 

试样边长为（70±5）mm 或（50±5）mm 的立方体，也可为直径和高度均为（70±5）mm 或（50

±5）mm 的直角圆柱体。 

6.3  试样烘干 

试样在（65±5）℃的干燥箱内干燥 48h，取出放置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（20±5）℃。 

7  试验步骤 

7.1  测量每个干燥后的试样质量（md），精确至 0.01 g。 

7.2  测量每个试样被浸泡面两条中线的长度，精确至 0.1 mm，计算出试样被浸泡面积（A），以平

方米表示。 

7.3  将试样放置在水箱中支架上，确保试样底部只有极少的面积在支架上，并且保证与水面上升

有关的各向异性面的位置与要求的一致。 

7.4  在水箱中加入去离子水或蒸馏水，将试样底部浸没到水面以下（3±1）mm，开始计时。 

7.5  关闭水箱盖，避免浸湿试样上的水分蒸发。为保证水位的高度，在测试过程中应补充必要的

水。 

7.6  每种石材按照吸水率值选择不同浸泡时间，吸水率试验应按 GB/T 9966.3 执行。吸水率不大

于 0.6%的大理石、花岗石、板石等浸泡 1440 min，吸水率大于 0.6 %且不大于 1.0 %的大理石、石

灰石等浸泡 480 min ，吸水率大于 1.0 %的石灰石、砂岩等石材浸泡 180 min。记录从测试开始到

每次称量的时间（ti），精确到 1 s。 

7.7  称量时将试样取出，用拧干的湿布小心将浸湿部分的水滴除去后立即测量质量（mi），精确到

0.01 g。 

8  试验结果 

8.1  以吸附水的质量（g）除以浸入水中面积（m
2）和时间（s）平方根的形式描述毛细吸水系数。

每个试样的毛细吸水系数按式（1）计算： 

C1或 C2=

i

di

tA

mm −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(1) 

式中： 

C1 ——与石材各向异性面垂直的毛细吸水系数，g/m
2
s
0.5
； 

C2 ——与石材各向异性面平行的毛细吸水系数，g/m
2
s
0.5
； 

mi ——吸水后试样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 

md —— 干燥试样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 

A ——试样浸入水中的面积，单位为平方米（m
2
）； 

ti ——从浸泡开始到测定试样质量的时间，单位为秒（s）。 

8.2  以每组试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，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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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 试验报告 

试验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： 

a)  按 GB/T 17670 规定的石材商业名称； 

b)  试样数量、规格尺寸，表面处理状况（根据测试需要），各向异性面的方向； 

c)  送样、制备和测定的日期； 

d)  测定实验室的名称、地址，如果试验进行的地点不是测试实验室则应注明试验进行的地点； 

e)  试验遵循的标准编号（GB/T 9966.13-XXXX）； 

f)  每个试样垂直于或平行于各向异性面的毛细吸水系数（C1 或 C2）； 

g)  C1 或 C2的算数平均值； 

h)  试验偏离（如试样尺寸和表面处理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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